丰水办发〔2025〕43号

丰都县水利局
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规定，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决定对《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丰都水务发〔2012〕104号）等10件文件予以废止（目录见附件）。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丰都县水利局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丰都县水利局
                            2025年9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丰都县水利局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1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2〕104号 

	2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水利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3〕178号 

	3
	丰都县水务局 丰都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山坪塘整治建设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3〕181号　

	4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河道采砂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4〕35号

	5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山坪塘整治工程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4〕50号

	6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4〕117号

	7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受益群众自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7〕203号 

	8
	丰都县水务局关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材管理办法的通知
	丰都水务发〔2017〕204号 

	9
	丰都县水利局 丰都县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丰都县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丰都水利发〔2020〕363号

	10
	丰都县水利局关于水利建设领域信用报告应用的通知
	丰水建管发〔2022〕23号 





